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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壕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为宁夏节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本保荐机构”）作

为天壕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壕节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就天壕节能拟为宁夏节能投资有限公

司（简称“宁投公司”）提供担保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

见如下：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为宁投公司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明支行申请贷款总金额 6230

万元、贷款期限为 5 年的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1779 万元，

担保期限为主合同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宁投公司以其全资子公司

宁夏节能茂烨余热发电有限公司（简称“宁夏茂烨”）二期项目的电费未来收益

权质押，并以宁夏茂烨二期项目的余热发电设备进行抵押。 

宁投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 28.57%的股权。宁投公司本次贷

款用于宁夏茂烨二期项目建设。宁夏茂烨是宁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为给中卫

市茂烨冶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铁合金余热发现合同能源管理服务而专门成立。由

于中卫茂烨铁合金余热发电合同能源管理二期项目前期投资较多，宁夏茂烨的母

公司宁投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 6230 万元，由宁投公司的控股股东康得资管

担保 4451 万元，由本公司按在宁投公司的持股比例担保 1779 万元。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宁夏节能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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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宁夏节能投资电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 2009年 6 月 26日 

2、注册地点： 银川市黄河东路开发区科技园 69号 

3、法定代表人：钟玉 

4、注册资本：12,000万元整 

5、主营业务：电站与余热利用项目投资与管理，资源综合利用等。 

6、股权结构及关联关系：本公司持有宁投公司 28.57%的股权，宁投公司的

股权结构如图示： 

 

 

 

 

 

 

 

     

8、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13年末 2014年 9月末 

资产总额 6033.31 9656.69 

负债总额 1749.18 2375.78 

净资产 4284.13 7280.91 

  2013年度 2014 年 1-9月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383.77 -431.73 

净利润 -383.77 -431.73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明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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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款金额：人民币 6230 万元 

3、担保金额：人民币 1779 万元 

4、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承诺费，因汇率变动而引起的损失等债务人应

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因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诉讼费、

律师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等一切费用。 

5、担保期限：主合同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宁投公司以宁夏茂烨二期项目的电费未来收

益权质押，并以宁夏茂烨二期项目的余热发电设备进行抵押。 

 

四、董事会意见 

2014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全体董事一

致同意通过《关于为宁夏节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

司本次为参股公司的经营借款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符合参股公司的实际经营需

要，该参股公司的投资项目前景良好，具备按期偿还债务的能力。本次由该参股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本公司按各自持股比例共同提供担保，符合公平对等的原则，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对于公司为参股公司宁夏节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经认真审核，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为参股公司的经营借款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符合参股

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该参股公司的投资项目前景良好，具备按期偿还债务的能

力。本次由该参股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本公司按各自持股比例共同提供担保，符合

公平对等的原则，该等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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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天壕节能为其参股公司宁夏节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属于该公司开展正

常经营活动所需，符合该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该公司

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天壕节能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本次担保事项，独立董事也对本次担保事项发

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对宁投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天壕节能的《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办

法》的规定。 

本保荐机构对本次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壕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拟为宁夏节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唐伟               张斌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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